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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良影响”条款具有“双重兜底”功能，其不仅仅是《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兜底条款，

同样也是整个第十条第一款的兜底条款。“不良影响”的判定因素不仅包括标志本身及其构成要素，还

应包括商标的使用方式。对于以“不良影响”为由禁止注册的标志应当区分“不良影响”的来源，对于

本身及其构成要素具有不良社会影响的标志，则应当绝对禁止注册；对于由于使用行为产生不良影响的

标志，则应当结合使用人、使用行为、使用目的和标志具体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类别，综合考虑是否应

当禁止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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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d influence” clause has the function of “double coverage”, which is not only the coverage 
clause of Item (8) of Paragraph 1 of Article 10 of the Trademark Law, but also the coverage clause 
of Paragraph 1 of Article 10 as a whole. The judgment factors of “bad influence” include not only 
the logo itself and its constituent elements, but also the way of use of the trademark. The sources 
of “bad influence” shall be distinguished for signs prohibited from registration on the basis of “bad 
influence”, and the signs with bad social effects on themselves and their constituent elements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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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absolutely prohibited from registration; for signs that have bad influence due to their use, the 
registration shall be prohibit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user, the use behavior, the use purpose 
and the specific categories of goods or services used by the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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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了标志申请注册商标的消极事由，其中第(八)项规定为“有害于社会主

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虽然“不良影响”条款仅为第(八)项规定的后半部分，但是在商标

法实践中，其适用相当广泛，甚至于成为其他条款不能适用时的“万能”条款[1]。 

2. 《商标法》中“不良影响”条款的内涵 

正确理解“不良影响”条款的内在含义是准确判定商标是否具有不良影响的关键。“不良影响”条

款作为概括性的一般条款，其兜底功能不置可否，但是鉴于该规定的内容过于简单和模糊，其兜底的内

容范围始终没有达成一致。 

2.1. “不良影响”条款的三个层次“兜底” 

关于“不良影响”条款的内容范围，主要有三种观点：1) 该条款是商标注册消极事由的兜底条款，

是商标法中针对商标注册涉及公共利益保护的补充性规定[2]；2) 该条款是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兜底条

款，适用于前七项以及“道德风尚”条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禁止注册的情形[3]；3) 该条款是第(八)项的兜

底条款，仅适用于其他与“道德风尚”相类似的有害于社会主义的情形，是商标法关于商标注册涉及“社

会主义道德风尚”条款的补充条款[4]。 
第一种观点中“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范围最大，仅将其限定于公共利益之中而没有明确、具体的

标准，缺乏法律规范要求的确定性。这不仅仅损害了商标申请人自由申请商标的权利，同样也是对法律

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破坏。第二种观点相比较第一种观点，范围有所缩小，内容也相对明确。但是“不

良影响”条款的表述方式并不符合其作为第十条第一款兜底条款的表达形式，如果立法者是将该条款作

为第十条第一款的兜底条款，则应当将其单独列项，而不是将其与“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一同放

置在第(八)项中。第三种观点将“不良影响”条款规制范围仅限定在第(八)项内，认为“有害于社会主义

道德风尚”与“不良影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将“不良影响”解释为“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的兜底条款，此种解释无法规制“不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但作为商标申请注册或者使用会产生“不

良影响”的标志。 

2.2. “不良影响”条款的“双重兜底”性质 

“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是指“社会上流行的良好风气和习惯”；“不良影响”是指“对社会公共利

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5]。对于“不良影响”与“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包含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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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关系不置可否，但是将“不良影响”仅解释为“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兜底条款，即将“不

良影响”条款规制范围仅限定在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内，本文是反对的。 
我们认为，“不良影响”条款具有“双重兜底”功能，其不仅仅是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兜底条款，

同样也是整个第十条第一款的兜底条款。其未单独成项是有原因的，“不良影响”本身范围过于宽泛，

如果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仅规定为“有其他不良影响的”则给了裁判者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反而不利

于其真正发挥作用。将“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规定在第(八)项前半部分对“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并非所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不良影响”的标志均禁止注册，而是需要产生或

者可能产生与“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程度相类似的不良影响才能禁止注册。例如，商标局和商标

评审委员在《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中提及的“含有政治、宗教、历史等公众人物的姓名”、“误导未

成年人认知的汉字的不规范使用”等情形。1 
“不良影响”条款是“公序良俗”原则在《商标法》中的映射[6]，是防止商标申请人或者使用人侵

犯公共利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当商标注册或者使用行为侵犯了社会公共秩序或者公共利益而无法适用具

体条款时，“不良影响”条款作为兜底条款补充适用。“不良影响”条款含义与定位的不确定性，致使

司法实践中对该条款适用范围的认定陷入困境，同时在明确该条款与相关条款适用界限时出现困难。因

此，我们必须要明确“不良影响”条款的“双重性质”，确定其内涵，以保证该条款的准确适用。 

3. 商标注册中“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困境 

3.1. “不良影响”的判定因素存有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商标标志或

者构成要素有消极负面影响的，可以认定为‘不良影响’”2。而人大法工委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标法释义》中对“不良影响”的立法释义中提到，判定标准应考虑多种要素，包括但不限于标

志本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则在《商标授权确权案件审理指南》中提及可以将商标的使用方式作

为参考因素 3。 
从上述规定中就能看出，商标注册中“不良影响”的判断存在较大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

观点认为“不良影响”的判断应当仅限于标志本身及其构成要素，无需考虑其使用方式[7]；第二种观点

认为“不良影响”应结合商标的具体使用方式进行判定[8]。是否将商标的“使用方式”作为“不良影响”

的判定因素直接影响商标标志是否构成“不良影响”，类似与刑法中“罪与非罪”的判定。 

3.2. 商标的“使用方式”含义不明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虽然提及了可以将商标的使用方式作为判断商标标志是否具有“不良影响”的

参考因素，但是并没有明确商标的使用方式包括哪些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不良影响”的判定

应当综合考虑商标的使用背景，商标标志本身及其构成要素以及其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的类别和使用人

 

 

1《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具体指出，“不良影响”条款主要包括以下 11 个方面：1) 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例如“干掉它们”

“街头霸王”等；2) 具有政治上不良影响；3) 商标含有我国国家名称导致国家名称的滥用；4) 有害于种族尊严或感情；5) 有害

于宗教信仰、宗教感情或民间信仰；6) 与我国各党派、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等单位或组织的名称、标志相同或近似；7) 与我国党

政机关职务或军队行政职务、职衔名称相同；8) 与各国法定货币的图案、名称或标记相同或近似；9) 商标含有不规范汉字或系对

成语的不规范使用，容易误导公众特别是未成年人认知；10) 商标中含有政治、宗教、历史等公众人物的姓名或与之相似的文字；

11) 具有其他不良影响，例如“非典”“埃博拉”等。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商标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可能对我国社会公共利

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不良影响”。 
3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8.6“其他不良影响”的判断因素：根据公众日常生活经验，或者辞典、

工具书等官方文献，或者宗教等领域人士的通常认知，能够确定诉争商标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可能对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

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的，可以认定具有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其他不良影响”。当事人的主观意图、使用方式、

损害结果等可以作为认定是否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参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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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观意图、使用方式以及使用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等 4。 
针对商标的“使用方式”主要存在两种争议，有观点认为，“不良影响”条款的禁止对象是“标志”

而非“商标”，应当与商标所指定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类别无关，商标的使用方式仅包括使用人、使用

行为和使用目的[9]。但有人指出，商标注册时是关联具体类别的，商标的使用方式必须要结合其指定使

用的商品或服务类别判断是否具有“不良影响”[10]。是否将“商标标识指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类别”作

为商标“使用方式”的一个方面直接影响“不良影响”条款的禁止注册效力，类似于刑法中的“此罪于

彼罪”的判定。 

3.3. “不良影响”条款的禁止注册效力混乱 

“不良影响”条款被称为“商标绝对禁止”条款，通常认为，商标标识一旦落入其规制的范围，不

仅不能获准注册，也不能在市场经营活动中使用。但通过检索查询，我们发现“不良影响”条款的禁止

注册效力并非是完全绝对的。 
以“食族人”商标为例，2019 年 2 月 20 日，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商标具有

不良影响为由作出商评字[2019]第 34784 号关于第 27792495 号“食族人”商标驳回复审决定。2020 年 4
月 23 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食族人”商标申请人僧磊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就诉争商标是否具有不良影

响进行了审理，2020 年 10 月 29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二审。对于诉争商标是否具有不良影响，

我们在后面再继续进行探讨，在此我们的问题是既然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食族人”具有“不良影响”，

那么按照“不良影响”的绝对禁止注册效力，所有以“食族人”为商标名称进行注册的商标申请均应驳

回，但根据查询结果，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了部分同样商标名称的商标申请。 
截止 2022 年 11 月 15 日，我们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下的“商标查询”模块商标以“食族人”

为商标名称进行检索，共搜索到 192 条商标申请注册信息。其中除了僧磊外，还有青岛食族部落食品有

限公司、河南食族人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 34 个商标申请注册主体；包含 45 个申请注册类别，其中将商

标申请注册在第 30 类“食品调味”类最多；“食族人”标识目前共有等待受理、等待实质审查、异议中、

驳回复审中、注册、商标注册申请撤回、申请被驳回等状态，其中有 82 个商标申请被驳回，24 个商标

申请获得注册。我们不禁疑惑，既然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食族人”商标具有不良影响，又为何核准注

册了部分“食族人”商标。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例如“泰山大帝”商标，“少林寺”商标等。除了国家

知识产权局认为商标标识具有不良影响仍核准注册了部分同样标识的商标外，在法院判定认为诉争商标

具有不良影响的情况下，也有相同标识在其他商标类别或者经其他申请人申请获得注册的情况，这不禁

让人怀疑“不良影响”条款的绝对禁止注册效力。 

4. 商标注册中“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建议 

4.1. “不良影响”的判定应以标志为主使用方式为辅 

我们认为“不良影响”除了包括标志的文字、图形或者其他构成要素具有贬损含义，还包括该标志

本身虽无贬损含义但作为商标使用，易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即“不良影

响”的判定因素不仅包括标志本身及其构成要素，还包括商标的使用方式。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就商标授权确权问题规定的，商标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可能对我国社会公共利益

 

 

4《商标一般违法判断标准》第十一条：《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其他不良影响，是指标志的文字、图形或者其他构

成要素具有贬损含义，或者该标志本身虽无贬损含义但作为商标使用，易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

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第十三条：判断使用的未注册商标是否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应当

综合考量以下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一) 该商标使用时的政治背景、社会背景、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民族风俗、宗

教政策等；(二) 该商标的构成要素以及其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三) 使用人的主观意图、使用方式以及使用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影

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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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具有‘不良影响’”5。“不良影响”的判断必

然要从标志本身及其构成要素出发，例如，无论是谁将“小三”、“王八羔子”申请注册为商标，都不

会获得批准[11]。固有词汇是否具有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非固有词汇的认定则存在争议。例如在

“食族人”案中，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该标志易使人联想到“食人族”，具有不良影响。但是法院认

为，按照新华字典对“食”、“人”和“族”的解释，“食族人”可以理解为“在吃方面有共同特点的

人”。即使对其进行延伸解释，也与“食人族”一词所具有的“吃人一族”的含义有较大差异，认定不

构成不良影响 6。非固有词汇含义的判断是当前审查标志本身及其构成要素是否构成“不良影响”的重点，

对非固有词汇标志含义的解释，应当建立在社会公众习惯性语言文化背景下的普遍认知基础上，避免过

度联想将非一般含义负载于商标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之上。 
商标的价值和目的都需要通过使用来实现，抛开使用行为仅考虑标志本身及其构成要素，无异于无

水之源。有些标志本身及其构成要素就具有“不良影响”，对于此类标志，我们当然应当禁止注册，但

是有些标志仅考虑标志本身及其构成要素并无“不良影响”，可是若作为商标使用可能会产生“不良影

响”的，我们同样应当禁止注册。马一德教授也认为，除了标志本身及其构成要素具有不良影响不能申

请注册商标或者作为商标使用以外，商标自身不具有“不良影响”但使用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同样也不能

作为商标申请注册或使用[12]。《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前五项规定的标志便是此种标志，其本身及其构

成要素并不具有不良含义，但是作为商标使用，则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不得申请注册为商标。

除了《商标法》中规定的官方标志外，实际上还存在大量非官方也不得申请注册为商标的标识。例如“泰

山大帝”、“城隍”，尽管“泰山大帝”和道教神灵之间并不具有唯一对照关系，但是，在道教领域，

“泰山大帝”、“城隍”常常被相关人士用来指代特定的神灵，对于这种本身就蕴含宗教成分，具有宗

教意思的词汇，为了保护和尊重宗教信仰者的感情，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不宜把其注册为商

标进入市场使用 7。再比如“东圣革命小酒”商标，基于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公众看到“革命”一

词容易联想到我国的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将含有“革命”要素的标志申请注册商标，容易减弱“革命”

一词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严肃和神圣，从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8。 

4.2. 商标“使用方式”的分析应结合具体类别 

对于标志本身及其构成要素不具有“不良影响”的商标，其使用过程中是否会产生“不良影响”，

需要结合使用人、使用行为、使用目的等进行判断。例如一般人将“少林寺”申请注册为商标，则应当

予以禁止，因为“少林寺”为我国著名佛教寺庙，将其作为商标使用，有伤宗教情感，易产生不良影响。

但是少林寺、灵隐寺将自己的寺庙名称申请注册为商标，则应当予以注册，他们有将自己寺庙名称申请

注册商标的权利，并且他们的注册行为并不会产生“不良影响”，恰恰是他们防范风险的表现。这也符

合《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三)、(四)项都规定的“经同意或授权除外”的例外情形的内在逻辑。

商标的“使用方式”除了要结合使用人、使用行为、使用目的等进行判断，还要结合其具体使用背景以

及该标志申请注册的具体的商品或者服务类别。 
在商标注册“不良影响”的司法认定中，结合商标指定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的类别进行判断是法院

的通常做法。“鸭子”作为常见的动物，除了“家禽”第一种含义之外，还具备“男性性工作者”的第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商标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可能对我国社会公共利

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不良影响”。 
6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僧磊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二审行政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行终 3627 号。 
7 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万佳建材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争议行政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

(2016)最高法行再 21 号。 
8四川省东圣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管理(商标)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

申 2069 号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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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含义，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行终 395 号判决书认定“叫个鸭子”不具有不良影响的

情况下，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仍在(2017)京 73 行初 2359 号判决书中认定其具有不良影响，正是因为商标指

定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类别不同。诉争商标在(2017)京行终 395 号判决书中指定使用的“计算机数据库信

息系统化”等服务类别，该服务与“鸭子”的第二种含义没有任何关联，不会引发社会公众对其第二种

含义的联想。然而，诉争商标在(2017)京 73 行初 2359 号判决书中指定使用的服务则为“酒吧服务”等，

在该等场合使用诉争商标极易引导社会公众联想到其第二种含义，产生消极负面的社会影响。对于存在

多种含义的词汇，一般需要结合其指定的具体的商品或者服务类别认定其含义，从而判断商标是否具有

不良影响 9。 
理论界中也认为，“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应考虑商标在指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类别上的使用情况，

而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仅考虑标志的构成[13]。例如“二人转”、“双飞”等标志，标志本身并无不良含义，

将其注册在洗发水、洗衣液等洗护用品上也不会造成任何消极恶劣的影响，但是如果将其注册在情趣用

品上则会引人浮想联翩，从而影响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 

4.3. “不良影响”条款的绝对禁止注册效力分析 

“不良影响”作为商标注册的绝对禁止事由，其绝对性也是相对的，禁止注册的效力与商标标志“不

良影响”的产生来源相关。对于“MLGB”这种本身及其构成要素具有不良社会影响的标志，则无论任

何人将其申请注册为任何一种商品或者服务类别中，均应禁止注册；对于本身不具有“不良含义”但使

用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的标志，如果经过同意或者授权，则可以将其注册在不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商

品或者服务类别上；对于结合其具体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类别具有“不良影响”的标志，则不得在此类

别上申请注册商标，在其他不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商品或者服务类别上可以申请注册商标。 
对于同样都是本身及其构成要素具有不良社会影响的标志，则应当实行最高级别的禁止注册效力，

禁止任何人将其注册在任何商品或者服务类别之上，而不能在个别类别上予以注册，在其他类别上又禁

止注册。对于本身不具有“不良含义”但使用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的标志，我们则要具体分析标志的使

用人、使用行为和使用目的，还要结合具体使用方式综合判断是否具有不良影响，因标志使用人或者标

志指定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类别不同，必然有的标识能够获得注册而有的标识被禁止注册。 

5. 结语 

我们首先明确了“不良影响”条款的“双重兜底”性质，然后指出商标标识是否具有“不良影响”

的判定因素除了商标标识自身及其构成要素之外，还包括商标的使用方式，并且明确商标的使用方式需

要结合其指定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具体类别，并且指出“不良影响”条款的禁止注册效力因所涉标志

“不良影响”的产生来源不同而不同。我们认为，不仅要精准判断该标志是否具有“不良影响”还应当

明确区分其属于哪种类别的“不良影响”，即需要明确不良影响是来自于标志本身及其构成要素还是来

自于标志的使用行为，是该标志只要使用就会产生“不良影响”还是在其注册的商品或者服务类别上使

用会产生“不良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对“不良影响禁止注册效力”的正确认识，才能实现“不

良影响”条款的准确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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